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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 函
地址：115021臺北市南港區富康街1巷24
號
承辦人：陳玳霖
電話：02-27828094轉1430
傳真：02-27883775
電子信箱：doris771111@ccjh.tp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6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誠正輔字第1146000006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誠正國中114年度區域資優課程計畫、誠正國中114區域資優課程報名表各1份 

(15900121_11460000061_1_ATTACH1.pdf、15900121_11460000061_1_ATTACH2.
odt)

主旨：檢送本校114年度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「講好一個科

學故事 」資優課程方案，請惠予公告並鼓勵貴校學生踴

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辦理。

二、活動時間：114年1月22日至1月23日9時至16時。

三、活動地點：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（臺北市南港區富康街1

巷24號）。

四、報名資格：臺北市各公私立國中七、八年級與符合下列條

件之一者。

(一)就讀本市國中學生，資優鑑定通過之學生。

(二)參加數學、自然相關競賽表現優異或在校成績表現優

異，校排前 10%（請檢附證明，如獎狀、作品照片或成

績單）。

(三)經該校教師推薦（請檢附教師推薦函，填具教師對學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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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獨立研究相關的特質與表現的說明及推薦理由）。

五、報名方式與錄取原則：

(一)報名方式：採學校團體報名。請各校業務承辦人於 11 

4 年 1 月 1 5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4時前將填妥之個人

報名表核章後掃描檔（ PDF 檔），以e-mail 回傳至特

教組長陳玳霖 ( e-mail: doris771111@ccjh.tp.edu.

tw ）。傳送完畢後，請務必來電承辦單位確認（聯絡電

話： 27828094 轉1430） 逾期不予受理。

(二)預計共錄取30名。

１、若報名人數低於 30 人，凡符合報名資格者，皆予以

錄取報名。

２、依據各校學生報名先後順序錄取。

(三)錄取公告： 錄取名單於113年1月16日（星期四）下午4

時公告在誠正國中網 站（http://www.ccjh.tp.edu.

tw），請學校特教業務承辦人自行上網查詢 錄取結果並

通知錄取學生，不再個別通知。

六、收費原則：每學員收取550元於第一天課程結束後收費。

七、本活動實施計畫及報名表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中學（含
完全中學）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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